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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軍用兵後勤管理系統督考檢查表 

受檢 
單位  日期  地點  檢查官  

適用單位：乙、丙組(司令部級以外單位) 

項次 檢查 
要項 檢查內容 所見事實 

得
分 

配
分 

一 計 畫
執 行 

1.驗證各單位主官（管）與業參對於

用兵後勤管理系統及其他業管後勤

系統功能熟悉度。 

2.後勤戰力現況及後勤整備補給庫房

現況資料各項數據是否律定專員管

制並稽核資料正確性。 

3.補給品存量、裝備妥善數及戰備設

施現況數據與用兵後勤管理系統數

據是否相符。 

4.單位後勤資訊系統教育訓練，施訓

對象是否包含主官(管)、承辦人及

職務代理人。 

5.每季是否對所屬單位執行資料正確

性稽核作業並紀錄備查。 

6.業管人員是否熟稔系統斷訊時相關

應變作為。 

7.是否確實執行保密作業規定，另保

密督導官是否確實控管系統使用帳

號及密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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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命 令
貫 徹 

1. 對所屬單位是否執行一級督導一

級作業，缺失項目是否利入管制。 

2. 年度後勤資訊預算及資訊設備分

配運用情況是否與工作計畫相符。 

3. 年度後勤資訊節點及伺服器是否

納入財產清點及相關維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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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計  100 

附件六 


